
否

1.1通知

補正

是

是

否

否

是

更新日期：100.6.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政類：案件編號 34
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

「老人收容安置補助」作業流程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理方式：郵寄、親自、委託申辦、網路申辦（非全程式）
  總處理時限：二、需查調財稅或安排失能評估 33 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期限

收件
1.  4日
2.  2日

3.1  2日

4.  3日
5.  1日
3.2  
6.  
7.  2日
8.  3日
9.  2日

1. 初審所送

資料是否備

齊

2.建檔於社會福利系統

3.2查調財稅
資料

4.簽核及會辦(社區服務)

6.長照中心進行失能評估

8.簽核及會辦(其他補助或津貼)

9.繕校發文及建檔

社會局
老人福利科

國稅局
衛生局

社會局
老人福利科

1.2 補正

時間是否

逾期

1.2 .1 退

件

3.是否

具有失能評

估

3.1查核失能程度並
安排評估

7.複審失能及經濟狀況

5.函請衛生局安排評估

14日


